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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第  7 6 9 次  市  政  會  議  紀  錄 

時間：114年 12月 17日上午 8時 30分 

主席：侯友宜市長                                       紀錄：組   長 王建堯 

           組   員 許秀如 

壹、獻獎 

一、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榮獲行政院國發會「第 8屆政府服務獎」。 

二、榮獲內政部 113 年度「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特優縣

市、績優公所、績優韌性社區、績優防災士。 

三、榮獲行政院「2025 城鎮韌性(防空)演習」特優單位、內政部警政署「114 年

資安攻防競賽」第 1名。 

四、榮獲第 33 屆中華建築金石獎。 

貳、頒獎 

表揚 114年度建教合作「學校」及「機構」考核評定一等獎。 

主席指示： 

今日市政會議適逢年底，各中央機關陸續辦理各項年度評比及獎項評選，感

謝本府各局處在多項評比中表現優異，成果斐然。首先，行政院國發會辦理「第

8 屆政府服務獎」，教育局以「新北校園通 APP－教育無『紙』盡安全好便利」專

案，榮獲「數位創新加值」獎項，該項評選中，縣市使用滿意度超過九成，顯示

教育局於教育數位轉型歷程中表現卓越，可謂全國標竿，特此感謝張明文局長、

翁健銘科長、許哲鳴股長、陳怡君管理師及李姵珊輔導員之共同努力與付出；社

會局以「帶動『待用餐』傳愛善循環」專案，榮獲「社會創新共融」獎項，「新

北好日子愛心大平台待用餐計畫」自 110 年 8 月推動迄今，累計募集善款近新臺

幣 7,220萬元，共有 586家店家投入參與，服務人次超過 72萬，尤須感謝微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長年累月鼎力支持，不僅於「新北好日子愛心大平台」持續捐助

善款，亦於多項重大社會事件及弱勢扶助工作中主動投入資源與人力，展現企業

社會責任，感謝張致莊協理及許志宏經理蒞臨與會，深表感謝。在社會局李局長

帶領下，「新北好日子愛心大平台」妥善照顧有需要之市民，為市民帶來更多安

心與溫暖，感謝劉彥伯科長、林映青社工督導、許紋諪督導、蔡佳芸社工師及賴

冠廷社工師，本次獲獎實至名歸。 

其次，消防局榮獲內政部 113 年度「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

畫」特優縣市，並同時獲得績優公所、績優韌性社區及績優防災士等肯定。新北

市地形兼具都會與城鄉特性，防災挑戰艱鉅，消防局憑藉長年累積實務經驗，並

與各區公所及里長密切合作、並肩作戰，展現高度整備量能。本次除消防局榮獲

特優縣市外，績優公所包含汐止區公所及萬里區公所，感謝林慶豐區長及黃雱勉

區長之辛勞，績優韌性社區為新莊區雙鳳里及淡水區民生里，謝謝陳專森理事長

及陳李明緣里長的付出，績優防災士則為汐止區保長里賴宗福里長，均表現卓

著，特此致謝。此外，警察局榮獲行政院「城鎮韌性（防空）演習」全國特優，

以前是萬安演習，現改城鎮韌性（防空）演習，能榮獲行政院頒發特優獎，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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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也是第一名。另於資安攻防競賽中，亦勇奪內政部警政署第一名，充分展現警

政體系在整體韌性與資安防護上的卓越表現，感謝警察局方局長，並對警察同仁

之辛勞與付出，表達誠摯感謝。 

工程建設方面，本府於第 33屆「中華建築金石獎」中，共榮獲 2座金石首獎

及 11座金石獎，成果豐碩，其中水利局多項工程深獲肯定，包含淡水河五股蘆洲

沿岸水環境整體改善工程、淡水河金色水岸大河門戶改善工程、大窠坑溪水環境

營造工程、藤寮坑溝排水環境營造計畫以及三重高中透水保水工程等，顯示本府

近年水利工程品質有口皆碑，深受各界肯定，感謝高灘處黃裕斌處長、陳冠華副

總工程司、吳明忠科長以及水利局游蕙綾科長、莊朝鈞股長、張世樺正工程司之

辛勞；城鄉局亦於板橋區文化路立面修繕工程、三重公共服務園區暨周邊景觀整

備工程、板橋區第一運動場暨周邊整體環境提升計畫及泰山中山段青年社會住宅

新建統包工程中，榮獲中華建築金石獎，感謝都更處陳建吉總工程司、林琬臻科

長、王承語幫工程司、周詩翰承辦，以及城鄉局吳敏漳科長、陳以霖科長之共同

努力；另觀旅局於土城桐花公園景點營造工程及平溪嶺腳寮-望古觀瀑步道亮點

環境營造計畫同樣榮獲金石獎，感謝蔡雅雯科長、廖士吟股長、魏曾吉弘技士的

辛苦。感謝這幾個單位表現卓越，特別給予高度的肯定。 

最後，表揚 114 年度建教合作「學校」及「機構」考核評定一等獎。本府教

育局與學校及合作機構攜手推動建教合作制度，透過嚴謹考核機制，確保學生學

習權益，並培育優質專業人才。本年度共有 3所學校及 16家機構榮獲考評一等獎

殊榮，感謝鶯歌工商顏龍源校長、能仁家商謝儀美校長及穀保家商嚴英哲校長，

以及王品餐飲林妤珊店經理、全家國際餐飲鍾萬鋒資深主任、昇淑美容院蒲秀玲

人資副理、大元光鮮有限公司鄭潔如經理、兆辰育樂事業有限公司謝偉鼎協理、

漢記股份有限公司李承澤營運事業處副理、學府造型沙龍黃靜雯人資經理、新宿

髮型名店鄭佳玫經理、曉琌女子美容院朱展輝主任、爭鮮股份有限公司黃雅瑄人

資經理、長竑髮廊陳嘉如店長及四維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蔣益宗生產總經理，

感謝這些餐飲、美容美髮、創新材料等相關產業業者之全力支持與協助，未來仍

將持續與建教合作夥伴並肩努力，使技職教育深耕新北，特此致謝並期勉教育局

持續精進。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備查。 

肆、機關專題報告： 

衛生局：心理健康韌性城市。 

主席裁示： 

首先感謝衛生局陳局長之專題報告。心理健康係城市發展與社會安定之重要

基石，身心靈健康中之「心理」層面，長期以來往往遭到忽略，或被視為理所當

然，而未充分納入施政重點。然而，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與生活壓力，現階

段的施政中，心理衛生之健康不僅應列為重點工作，更應成為重要之政策原則。

新北市持續秉持「將心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之理念，透過自助、求助、互助、

共融等策略，並依分齡分眾方式推動心理健康識能及策略，將新北市打造成「心

理健康韌性城市」。依據衛福部 2019 年統計資料，臺灣成年人憂鬱症盛行率接近

9%，代表全國將近 200 萬人正受憂鬱所苦，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令人擔心

者為年輕世代之心理健康狀況，2016至 2021年健保數據顯示，15至 30歲年輕族

群精神科診斷人數由 22.1 萬人成長至 29.2 萬人，增幅近三成；另於 30 至 45 歲

之社會中堅族群中，近十年（2010 至 2020 年）盛行率亦高達 25%至 27%，顯示青

壯年世代心理衛生困擾日益普遍，若政府未能即時提出更具效力之因應作為，相

關問題恐將持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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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上述挑戰，衛生局已針對兒少心理健康及數位網路時代之新型態風險，

重新檢視並調整推動策略，並與澳洲 Orygen 合作，首創臺灣版 chatsafe 青少年

網路安全指引，幫助在網路上交流互動的年輕族群，歡迎全國各縣市參考使用。

另誠如局長報告所述，心理衛生推動重點涵蓋社區、職場與校園三大面向，現階

段除校園外，青壯世代職場壓力亦日益增加，我們也特別開發「企業版」及「員

工版」職場心理健康指引，並期盼勞工局及經發局共同加以運用與推廣，提供相

關的職場雇主及員工，創造更有幸福感、歸屬感、價值感的職場環境，我們一直

以此方向努力。此外，衛生局亦不僅止於單一局處之努力，期許衛生局結合警察

局、消防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民政局及其他相關局處，針對青少年、

孕產婦、新住民及長者等不同族群需求，分齡分眾規劃心理健康支持服務。111

年新北市首處心理衛生中心正式啟用，目前累計完成設立 7 處，並規劃 115 年於

板橋區及三重區增設心衛中心，朝 2030 年完成 14 處心理衛生中心之目標邁進，

以深化社區支持網絡。「打造心理健康韌性城市」為跨局處團隊合作之成果，不

是單一衛生局的責任，仍有賴各單位持續攜手努力。 

此外，亦須同步正視心理健康之本質問題，即化解社會對身心疾病之標籤與

歧視。為此，衛生局推動「甜心小舖」及多元社區活動，傳達心理健康需要被關

懷、被治療，而不是被排斥。同時亦持續推動多項創新服務，如新店區首創「中

醫藥教育園區」，透過香草栽植協助民眾紓壓，以及於蘆洲區設置精神專科醫師

駐點服務，讓專業服務直接深入社區，凡此均充分展現衛生局之用心與創新。至

於自殺防治工作，更為重中之重，從警察局、消防局及衛生局之實際作為可見，

新北市自殺死亡率降幅居六都之首，惟守門人角色不容鬆懈，仍須秉持「一個都

不能漏」之精神，透過鄰里系統發揮即時關懷功能，多問一句、多看一眼，皆可

能直接或間接地挽救在邊緣掙扎的人。方才警察局報告 2,400 餘件通報案件，對

自殺防治助益良多，感謝警察局扮演一個積極的守門人角色，亦感謝消防局在第

一線救援工作中的付出，期盼各單位持續通力合作。 

綜上所述，打造一座「安居樂業」之城市，不只是確保人身安全，心理健康

之安定同樣非常重要，科技雖可作為輔助工具，然終究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關

懷與溫度，期勉第一線心理衛生中心社工及相關同仁持續努力，守護新北市民心

理健康，打造真正的心理健康韌性城市。最後，再次感謝衛生局今日之報告。 

伍、一週新聞輿情報告 

陸、市政會議提案討論 

經發局提：修正「新北市新店寶高智慧產業園區公共空間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

六條及第三條附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一、民政局林局長：2025新北耶誕平安晚會宣傳。 

二、觀旅局楊局長：新店碧潭風景區「呆在碧潭の水豚君」展期宣傳。 

主席指示： 

展望 2026 年，為祈願市民朋友新的一年幸福平安，誠摯邀請大家踴躍參與

2025 年平安夜活動，共享溫馨歡樂之耶誕氛圍，活動訂於 12 月 21 日舉行，當日

下午規劃園遊會，晚上則安排演唱，整體氛圍尤為熱鬧動人，歡迎攜家帶眷或邀

親友同行共襄盛舉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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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感謝觀旅局局長之報告。相關活動除具觀光行銷效益外，亦發揮療癒人心

之正向功能，不論是深受民眾喜愛的水豚君主題活動，或是新北歡樂耶誕城，這

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但活動期間看到很多民眾踴躍參與，令人深受感動，尤以

觀旅局本次活動整體規劃用心，周邊商品製作深獲好評，熊美、熊大相關角色商

品亦於店面販售，其實來看新北歡樂耶誕城，熊好來走走也不錯，尤其活動期間

整體交通狀況順暢，尤於假日人潮眾多時，交通管制及分流措施均發揮良好成

效，警察局、交通局同仁及現場工作人員通力合作，確保交通秩序與民眾安全。

新北歡樂耶誕城多年來有口皆碑，不僅深獲市民肯定，亦獲得國際品牌與外界高

度評價，今年以馬戲團主題呈現，並結合大型幕牆投影演唱會，成功吸引喜愛拍

照及沉浸式體驗之民眾，整體創意與氛圍廣受讚許。整體而言，新北歡樂耶誕城

每年持續創新與改變越做越好，面對各界意見亦不斷精進，整體活動品質一年比

一年提升。目前活動將持續至 12 月 28 日，期盼在各單位共同努力下，為今年的

耶誕城畫下圓滿句點。 

最後，特別感謝承辦之觀旅局同仁及所有參與大型活動籌備與執行之相關局

處人員。市民所見之歡笑與熱鬧，實為同仁於背後默默付出之成果，值此活動尾

聲，盼市民在享受節慶歡樂之餘，記得給予辛苦同仁更多肯定與鼓勵，並期許各

單位持續攜手合作，圓滿完成後續活動。再次感謝兩位局長及所有同仁之辛勞。 

捌、散會(上午 9時 30分) 

出席人員：  

市      長    侯友宜 

副  市  長    劉和然    副  市  長    朱惕之     副  市  長    陳純敬 

秘  書  長    邱敬斌 

副 秘 書 長   龔雅雯    副 秘 書 長   柯慶忠     副 秘 書 長   張其強 

民政局局長   林耀長    財政局局長   陳榮貴     教育局局長   張明文 

經發局局長   盛筱蓉    工務局局長   馮兆麟     水利局局長   宋德仁 

農業局局長   諶錫輝    城鄉局局長   黃國峰     社會局局長   李美珍 

地政局局長   汪禮國    勞工局局長   陳瑞嘉     觀旅局局長   楊宗珉 

交通局局長   鍾鳴時    捷運局局長   李政安     法制局局長   蔡庭榕 

警察局局長   方仰寧    衛生局局長   陳潤秋     環保局局長   程大維 

消防局局長   陳崇岳    文化局局長   張 育     原民局局長   林瑋茜 

新聞局局長   李利貞    人事處處長   林正壹     主計處處長   吳建國 

政風處處長   尹維治    研考會主委   林豐裕     客家局局長   劉冠吟 

秘書處處長   祝惠美    青年局局長   邱兆梅     體育局局長   洪玉玲 
參       事   黃靜怡    顧       問   李麗圳 

列席人員： 

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     林祐賢 

新北果菜公司董事長     劉來通 
  

Siku Y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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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自治法規 

新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31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法規字第 1142595070號 

修正「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使用收費標準」名稱與第三條、第四

條、第七條及第二條附表二。 

 附修正「新北市公立公墓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及環保自然葬使用收費標準」第三

條、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條附表二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公立公墓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及環保自然葬使用收費標準第三條、
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第 三 條  使用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免收或減收

使用費，同時符合多款情形者，擇一適用： 

一、無名屍體、無人認領之屍體或無遺屬與遺產者，免收之。 

二、依法應行遷葬之無主墳墓，經完成公告程序，予以起掘為必要處理

後，存放於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者，免收之。 

三、本市原住民、請領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或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者，減收新臺幣一萬元。但使用費未達新

臺幣一萬元者，免收之。 

四、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免收之，並以使用費新臺幣四

萬元以內之個人骨灰櫃位及新臺幣六萬元以內之個人骨骸櫃位為

限。 

五、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或特殊原因死亡或其家屬生活陷於困難，

經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專案核准者，免收或減收之。 

六、設籍附表二所列各回饋里別四年以上者，減收百分之五十，並以個

人骨灰（骸）櫃位為限。 

七、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免收之，並以個人骨灰（骸）櫃位為限。 

八、本市籍亡者於醫療院所捐贈器官或遺體者，免收之，並以個人骨灰

（骸）櫃位為限。 

九、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專案核准者，依本府核准金額減免之。 

申請人為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且為亡者之配偶或四親等

內直系血親者，得準用前項第四款免收使用費，同一亡者以一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及前項規

定申請免收或減收使用費者，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依第一項第四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申請免收使用費者，如欲申請多

人櫃位或使用費較高之櫃位，應補足該櫃位使用費之差額，其差額計算方式

為該多人櫃位平均每一櫃位費用，乘以未符合免收使用費資格之人數。計算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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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尾數有小數者，四捨五入至整數。 

第一項使用費之減收或免收，同一亡者以一次為限。 

第 四 條  本市籍亡者暫厝骨灰罈（罐）於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者，一

次收取保管費新臺幣九百元及保證金新臺幣二萬元。但暫厝於已繳清

使用費之同一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者，免收保管費及保證金。 

前項暫厝期間，一次以三個月為限。未滿三個月者以新臺幣九百元計

收；超過三個月者，重新計次收費。 

非本市籍亡者暫厝骨灰罐（罈）於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者，依本市

籍亡者收費基準之三倍收取保管費。 

第 七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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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8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民戶字第 11424909871號 

主旨：公告本府於 114年 12月 16日核定本市「泰山區塭仔圳 1-1區」新闢道路命名為

「豐華路」（詳如附件）。 

依據：新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辦法第 6條。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民戶字第 11424909871 號公告之附件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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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民殯字第 11452055151號 

主旨：公告本市樹林生命紀念館樹善樓 1樓骨灰櫃位 3,609個啟用一案。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20條。 
公告事項： 

一、設施名稱：樹林生命紀念館樹善樓。 

二、設置地點：新北市樹林區東佳路 120號。 

三、啟用區域：本市樹林生命紀念館樹善樓 1樓骨灰櫃位區。 

四、啟用數量：骨灰櫃位 3,609個。 

五、生效日期：自 114年 12月 23日(星期二)起生效。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經司字第 1142580791號 

主旨：公示送達阪神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等 8家公司限期內申復函文（詳如附件）。 

依據：公司法第 28 條之 1、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司因有公司法第 10條規定情事，經本府函請公司申復，惟處分函因應受送

達人住所不明等原因遭郵局退回，以致無法送達，特以公示送達。 

二、旨揭號函自刊登本府公報之翌日起，經 20 日內發生送達效力，請應受送達人逕向本

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科）（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3樓）承辦人領取。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42580791 號公告之附件 

案由：M192 製表日期: 114/12/18 

批號： 頁    次： 1 

序號 統一編號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地  址 負責人 處分函日期及文號 

1 80085347 
阪神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 之 2 號 11 樓 
丸尾研一 

114 年 10 月 28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299 號  

2 27747446 
金品軒國際貴金

屬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

258 號 7 樓 
蘇珖量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29 號 

3 90629501 
榮光裝潢工程有

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

路 1段 97號 27樓之 7 
楊啟祥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32 號 

經
/6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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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470419 
神捷電子有限公

司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490 號 5 樓之 1 
游雲吉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34 號 

5 16982669 
威剛實業有限公

司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514 號 9 樓 

蕭國卿 
114 年 11 月 05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36 號 

6 27839058 
騰永企業有限公

司 

新北市土城區大安路

138 巷 31 號 

高昀 
114 年 11 月 05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41 號 

7 54053329 
騰永精密工業有

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大安路

138 巷 29 號 

高昀 
114 年 11 月 05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42 號 

8 90101752 
野麥市集有限公

司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

163 號 

蕭珮菱 
114 年 11 月 05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53 號 

共計：8 筆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經司字第 1142580930號 

主旨：公示送達儒儒生技有限公司等 6家公司解散函文（詳如附件）。 

依據：公司法第 28 條之 1、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司因有公司法第 10條規定情事，前經本府核處命令解散在案，惟處分函因

應受送達人住所不明等原因遭郵局退回，以致無法送達，特以公示送達。 

二、旨揭號函自刊登本府公報之翌日起，經 20 日內發生送達效力，請應受送達人逕向本

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科）（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3樓）承辦人領取。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經司字第 1142580930 號公告之附件 

案由：M192 製表日期: 114/12/18 

批號： 頁    次： 1 

序號 統一編號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地  址 負責人 處分函日期及文號 

1 90305910 
儒儒生技有限公

司 

新北市三重區五谷王

北街 42 巷 2 號(2 樓) 
沈忠聖 

112 年 03 月 22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28095328 號 

2 35906706 
忠義軟管五金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

路 530 巷 6 號 
陳忠義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00 號 

3 84597355 
首強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新生街

51 巷 24 弄 17 之 1 號 
高生財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02 號 

4 80585309 
元碩金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東

路 8 號 9 樓之 11 
王俊雄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05 號 

5 68892231 
波賽斯設計國際

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文林四

街 25 號 8 樓 

吉約拉菲力

蒲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13 號 

6 96763595 
永越國際徵信顧

問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95 之 22 號 

林銘隆 
114 年 10 月 30 日新北府經司字

第 1148096323 號 

共計：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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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經司字第 1142595687號 

主旨：有關進源科技有限公司（統一編號：42582106）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廢止第

二類電信事業許可，本府依公司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廢止所營事業「G902011

第二類電信事業」之登記，特此公告，以示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 17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以 112 年 8 月 23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28060000 號函廢止旨揭公司所營事業

之登記，惟前揭函文因公司逾期招領遭郵局退回；另改寄公司負責人戶籍地址逾

期招領遭郵局退回，以致無法送達，特以公示送達。 

二、退回函件現由本府經濟發展局保管，自刊登本府公報之翌日起，經 20 日內發生送達

效力，請應受送達人逕向本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科）（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號 3樓）承辦人領取。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 114259869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富森建築師開業證書及業務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富森。 
二、身分證字號：P12082****。 
三、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 6850號。 
四、事務所名稱：張富森建築師事務所。 
五、開業證字號：新北市建開證字第 H000363號。 
六、事務所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 23號 3樓。 
七、備註：由新北市移轉至臺北市繼續執業。 

局長 馮 兆 麟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 1142604930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健恩建築師開業登記及業務手冊。 
依據：建築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健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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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分證字號：U12182****。 
三、建築師證字號：建證字第 8911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健恩建築師事務所。 
五、開業證字號：新北市建開證字第 H000647號。 
六、事務所地址：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 1段 23之 3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馮 兆 麟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水河計字第 1142547503號 

主旨：公告本市轄管區域排水「新北市市管區排尖山支線」排水設施範圍線圖。 

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3條。 

公告事項： 

一、本次公告本市轄管區域排水「新北市市管區排尖山支線」排水設施範圍線圖（圖

號第 1號至第 4號），共 4張圖籍。 

二、本公告資料另函請本市鶯歌區公所辦理公告揭示，並陳列其圖籍公開閱覽，利害關

係人得逕行前往查閱。 

三、公告劃入排水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應依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限制使用。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水河計字第 1142547503 號公告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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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農林字笫 1142599933號 
主旨：公告指定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為新北市定陸域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1條與陸域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面積及範圍： 

(一)指定範圍：本市瑞芳區黃金段 6地號等 25筆土地，總面積約 186.3公頃。 

(二)核心區：第一長仁礦體、第三長仁礦體、牛伏礦體、獅子岩礦體(茶壺山)、半

平山、竹礦體、黃金瀑布、基隆山谷地、水湳洞化石坪、本山五坑、基隆山湧

泉、烏肉坪、金瓜石礦業圳道及圳橋(內九份溪段)等 13個地質景點，總面積約

9.3243公頃。 

(三)緩衝區：指定範圍內核心區以外所有部分。 

(四)各地質景點名稱、地籍、權屬清冊、面積詳如附表及劃設範圍圖。 

二、主管機關及管理維護者： 

(一)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 

(二)管理維護者：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三、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評估報告書於本府農業局網站公開展覽 30日。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農林字笫 1142599933 號公告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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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6182號 

主旨：核定「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445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445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並

自 114年 12 月 20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第 48條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22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名稱：「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445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及「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大安段 445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案」。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 114年 12月 26日至 115年 1月 24 日止，共計 30日。 

三、公告地點及張貼處：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土城區公所、本市土城區大

安里及員仁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本府公報、刊登新聞紙 3日。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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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告內容：詳計畫書、圖。如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內至本府都市更新處、

本市土城區公所、本市土城區大安里及員仁里辦公處閱覽。 

五、廢止本案範圍內「中央路 3 段 8 巷」部分現有通路，廢巷示意圖詳見計畫書、

圖。 

六、另為使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

於實施者網站，網址如下：https://reurl.cc/4LbajK，估價報告書詳細內容可

至本府都市更新處查詢。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6211號 

主旨：「變更 0403 地震（新北市土城區清水段 132 地號等 12 筆土地）迅行劃定更新地

區」自 114 年 12月 20日零時起實施。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3條。 

公告事項： 

一、變更 0403 地震（新北市土城區清水段 132 地號等 12 筆土地）迅行劃定更新地

區。 

二、公告期間：自 114年 12月 20日起 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土城區公所之公告欄、刊登本府公報。 

(二)本府都市更新處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點選「服務專區」

之「劃定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查詢。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7811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0條第 4項。 

公告事項： 

一、115 年度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請上本府都市更新處官方

網站下載(https://www.uro.ntpc.gov.tw/）。 

二、本公告及張貼處：本府公告欄、本府都市更新處、刊登本府公報。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審字第 11425156591號 

主旨：內政部核定「變更中和主要計畫(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配合

中和盛昌段停車場及青年社會住宅興建計畫)」案，自 114年 12月 24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1、28條及內政部 114年 12月 1日內授國營字第 114081587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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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變更計畫內容詳見計畫書、圖(張貼本府及本市中和區公所都市計畫公告

欄)；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點選

「最新消息」之「都市計畫公告」項目，點選本計畫案名)。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審字第 11425156593號 

主旨：核定「變更中和細部計畫(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配合中和

盛昌段停車場及青年社會住宅興建計畫)」案，自 114 年 12月 24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3、28條。 

公告事項：變更計畫內容詳見計畫書、圖(張貼本府及本市中和區公所都市計畫公告欄)；

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點選「最新消

息」之「都市計畫公告」項目，點選本計畫案名)。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7292號 

主旨：核定「變更新北市中和區福祥段 34 地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並

自 114年 12 月 24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97年 1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名稱：「變更新北市中和區福祥段 34地號等 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 114年 12月 31日至 115年 1月 29 日止，共計 30日。 

三、公告地點及張貼處：本府、本府都市更新處、本市中和區公所、本市中和區中

原里及福美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本府公報、刊登新聞紙 3日。 

四、公告內容：詳計畫書、圖。如需參閱紙本，請於公告期間內至本府都市更新處、

本市中和區公所、本市中和區中原里及福美里辦公處閱覽。 

五、廢止本案範圍內「部分橋和路 271巷」現有通路，廢巷示意圖詳見計畫書、圖。 

六、本案事業計畫除變更事項外，其餘事項依本府 105 年 10 月 17 日新北府城更字

第 1053419781 號函及核定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七、另為使本案相關權利人能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掌握進度，本案相關內容建置

於實施者網站，網址如下：https://reurl.cc/yKAma6。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 11446458621號 

主旨：公開展覽（第 2次）「擬訂新北市蘆洲區重陽段 203地號等 7筆土地及樹德段 130

地號等 11 筆(原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擬訂新北市蘆洲區重陽段

https://reurl.cc/yKAm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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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地號等 7 筆土地及樹德段 130 地號等 11 筆(原 9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及第 4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及公聽會：自 114 年 12 月 31 日起公開展覽（第 2 次）30 日，並於

115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4 時 30 分假蘆洲區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1 樓禮堂（新北市蘆

洲區集賢路 221巷 11號 1樓）舉辦公聽會。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及本市蘆洲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內容：詳計畫書、圖。 

四、公開展覽期間，任何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

出意見，本府將彙整後提供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參考審議；人民或

團體於前項公開展覽期間內提出書面意見者，以意見書送達或郵戳日為準。 

五、相關權利人可於本案專案網站查詢內容及進度（網址如下：https://reurl.cc/

ORkk87），其最終仍應依本府核定發布實施內容為準。 

六、公聽會紀錄將於公聽會召開 2 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請逕上本府城鄉發展局網

站（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熱門服務」項下之「各項文件下

載」查閱。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8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社團字第 11425271981號 

主旨：公告解散新北市農產品產銷技術推展協會，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58條及人民團體立案證書頒發規則第 8 條。 

公告事項： 

一、解散之團體名稱：新北市農產品產銷技術推展協會。 

二、解散之團體立案字號：北府社團換字第 1000070665號。 

三、解散之團體會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 1號 2樓。 

四、旨揭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團體名義對外發文，所負之債權、債務悉

依人民團體法、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90850號 

主旨：應受送達人許書銘君因應送達處所不明，故公示送達本府 114年 12月 10日新北

府社老字第 1142499177號函之依據老人福利法處分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第 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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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旨揭依據老人福利法處分書，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不明，亦無其他可茲送達之處

所，致無法送達。 

二、應受送達之處分書現由本府社會局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本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

至本府社會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領取，逾期該應受送達

之處分書視同送達生效。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623765號 

主旨：應受送達人陳漢全、曾俊廸、曾俊博、高祥恩、高綺恩、邵奕璋因應送達處所

不明，故公示送達本府老人福利法通知書（如附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第 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依據老人福利法通知書，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不明，亦無其他可茲送達之處

所，致無法送達。 

二、應受送達之通知書現由本府社會局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本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

至本府社會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領取，逾期該應受送達

之通知書視同送達生效。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623765 號公告之附件 

公示送達本府老人福利法通知書清冊 

案由:老人福利法通知書，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不明，亦無其他可茲送達之處所，致無法送達。 製表日期 114/12/24 

批號: 頁次 1 

序號 通知函日期及文號 收件人 

1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03027 號 陳漢全 

2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02245 號 曾俊廸 

3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02245 號 曾俊博 

4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02613 號 高祥恩 

5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02613 號 高綺恩 

6 114 年 12 月 15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46816 號 邵奕璋 

共計:6 筆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623849號 

主旨：應受送達人潘中泰、蔡建興、黃天生（2 份）、余坤法因應送達處所不明，故公

示送達本府老人福利法行政處分書（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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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及第 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依據老人福利法處分書，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不明，亦無其他可茲送達之處

所，致無法送達。 

二、應受送達之處分書現由本府社會局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本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

至本府社會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25 樓）領取，逾期該應受送達

之處分書視同送達生效。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623849 號公告之附件 

公示送達本府老人福利法行政處分清冊 

案由:老人福利法行政處分，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不明，亦無其他可茲送達之處所，致無法送達。 製表日期 114/12/24 

批號: 頁次 1 

序號 通知函日期及文號 收件人 

1 114 年 12 月 9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494936 號 潘中泰 

2 114 年 12 月 9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495360 號 蔡建興 

3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498387 號 黃天生(戶籍地) 

4 114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498387 號 黃天生(居住地) 

5 114 年 12 月 17 日新北府社老字第 1142553569 號 余坤法(戶籍地) 

共計:5 筆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地籍字第 11425964542號 

主旨：公告黃裕生地政士因違反地政士法第 18條及第 26條第 1項規定一事，前經本府

地政士獎懲委員會 114 年度地懲字第 10 號懲戒決定書決議應予申誡 1 次、停止

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戒處分(停止執行業務期間自 114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115 年

2月 23日止)，暫緩執行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依據：依據地政士法第 48條及本府地政士獎懲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13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裕生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 017872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102)新北府地專字第 002588號 

四、事務所名稱：柏睿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處所：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 410巷 9號 

六、事由：黃裕生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時，未確實核對義務人身分，且未說明申請

登記項目及契約內容等情，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18條及第 26條第 1項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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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規定予以申誡 1 次、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戒處分，停止

執行業務期間自 114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3 日止。因社團法人新北市

地政士公會業就案涉地政士法第 26 條實務執行疑義報請內政部釋示，爰暫緩執

行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地籍字第 11426050032號 

主旨：公告陳瑞垣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一事，業經本府地政士獎懲委

員會決議應予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戒處分，停止執行業務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2日起至 115年 3月 11日止。 

依據：依據地政士法第 48條及本府地政士獎懲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13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瑞垣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 016386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95)北府地專字第 001282號 

四、事務所名稱：豐田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處所：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30巷 6號 1樓 

六、事由：地政士身為專業人士，對於買賣交易案件重要事項，應引導買賣雙方以

書面補充約定事項或協議，以保障買賣雙方權益並杜絕爭議，是陳瑞垣地政士

未協助或引導當事人於契約書（含附件）補充私法人取得限制約定事項或協議，

致買方因申請資格未符未獲許可，申訴解約影響雙方權益並造成爭議一事，已

有未盡業務上應盡義務之情，違反地政士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爰依地政士法

第 44 條規定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戒處分，停止執行業務期間自 115 年

1月 12日起至 115年 3月 11日止。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地籍字第 11426079902號 

主旨：公告林俊欽地政士因違反地政士法第 18 條及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一事，業經本府

地政士獎懲委員會決議應予申誡 1 次、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戒處分。另就停

止執行業務之處分，暫緩執行。 

依據：依據地政士法第 48條及本府地政士獎懲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13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俊欽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 028099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110)新北府地士字第 003450 

四、事務所名稱：鹿鳴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處所：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 3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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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由：林俊欽地政士未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並確實核對其身

分，且未詳盡說明契約內容及效力等情，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18條及第 26條第

1 項規定，爰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規定予以申誡 1 次、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懲

戒處分。又因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業就案涉地政士法第 26 條實務執行疑

義報請內政部釋示，爰暫緩執行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勞組字第 1142567438號 

主旨：公告辦理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 

依據：新北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要點(下稱本要點)。 

公告事項： 

一、申請日期：自 115年 1月 8日起至 2月 9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二、指定勞動部當學期公告申請截止日:指定本要點第 4 點所稱之「勞動部當學期公

告申請截止日」為 114年 10月 14日。 

三、申請資格：(申請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於 114年 10月 14日前已設籍本市並達四個月以上者，

未請領老年給付，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於 114 年 7 月 15日至 114年 10 月 14日，經核付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 

2、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4 年 10 月 14 日，經核付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且 114年 7 月 15日至 114 年 10月 14日就業日數未

超過 30 日者。 

3、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4 年 10 月 14 日，經核付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且 113 年 10 月 15 日至 114 年 10 月 14 日就業期間

未超過 3個月者。 

4、於 114 年 9 月 5 日至 114 年 10 月 14 日非自願離職，且至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者。(依本條件提出申請者，應於 114 年 11 月 13 日以前，

經核付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始核給本補助。) 

(二)申請人子女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 

四、補助金額： 

(一)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公立大專校院（含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不予

補助。 

(二)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不含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每

名最高補助九千八百元。但其原應繳納金額扣除二萬四千元後，如未達九千

八百元時，以補助實際差額為限；如扣除後之金額為負數者，則不予補助。

原應繳納金額係指當學期未獲政府補助或減免之原繳費通知單所載金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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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扣除額，於同一期間已先領取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或經減免費用者，

以扣除最高額者計算。 

五、申請限制： 

(一)申請人本人就讀國內大專校院者，不得提出申請。 

(二)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僅能由其中 1人提出申請。 

六、申請方式： 

(一)由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應文件，於受理期間內（以郵戳為憑）郵寄

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收(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7樓)。

信封上請註明「申請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話：（02）29603456分

機 6312。 

(二)申請書請向本市境內辦理失業認定之公立就業服務站(三重、板橋、中和、新

莊、汐止、淡水、新店、樹林及林口就業服務站等 9 站受理失業認定)或各區

公所服務台及本府行政大樓 1 樓西側服務臺、勞工局索取，採郵寄辦理。亦

可至新北勞動雲網站之服務資訊/勞工福利/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下載

整份補助簡章，申請書及領據均應填寫，領據日期為 115 年 2 月 9 日，網址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grant-for-child-education-of-unempl

oyment-worker。 

七、應檢具文件： 

(一)申請人之戶口名簿影本。配偶及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戶口

名簿影本；收養者亦同。亦可至戶政機關申請本人及子女最新的(115 年 1 月

8 日以後)全戶或個人戶籍資料(全戶戶籍資料表、個人戶籍資料表)，代替戶

口名簿影本。 

(二)足能證明子女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繳付一定金額之有學費明細，且已完成

繳費之學費單據影本。如有繳回教育部 1.75 萬元（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補助

者，請一併檢附該補繳收據佐證，如未檢附者，因無法證明其有擇一請領，

不予補助。 

(三)勞動部核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審核結果通知單

影本。但申請人及其子女如未向勞動部請領當學期就學補助，而係於同一期

間已先領取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者，應提出相關證明資料。 

(四)本市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申請書、領據。 

(五)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八、審查程序： 

(一)申請案以公文函復核定結果，再依會計作業將補助款項全數撥入申請人帳戶，

預定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之次月底(115 年 3 月 31 日)，合格者完成撥款。經

審查為不合格者，函復不予補助。 

(二)申請本補助之失業勞工，經查證有偽(變)造不實之情事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者，

本府除不予補助或追繳已核付之補助外，並追究其法律責任。本公告未盡事

宜，悉依「新北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補助要點」辦理。 

市長 侯 友 宜  

 

新北府勞組字第 1142567438 號公告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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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 
發文字號：新北交營字第 11425891451號 
主旨：更正本局 114 年 12月 12日新北交營字第 11424892151 號公告內容。 
依據：本局 114年 12月 12日新北交營字第 11424892151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路段為淡水區崁頂五路、崁頂五路 165巷、崁頂五路 165巷對側道路、崁

頂五路 279 巷、崁頂三路及新市三路 1 段，更正為淡水區崁頂五路、崁頂五路

279巷、崁頂三路及新市三路 1段，餘如原公告。 

二、崁頂五路 165巷及崁頂五路 165巷對側道路取消納入機車收費管理，其餘路段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路邊機車停車收費管理，並以公告日起至正式收費前

為宣導期。 

局長 鐘 鳴 時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31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食字第 1142544674號 

主旨：公告位於本轄之「連鎖鍋貼餃子店(2 處以上)」業者，應建立食品來源與流向之

追溯追蹤系統等事項，並應於本市食材登錄平台及營業處所公開食材來源及其

他營業資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暨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第 13

條。 

公告事項： 

一、為維護民眾權益，本局依據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7條規定，公告

「連鎖鍋貼餃子店(2 處以上)」應建立食品來源與流向之追溯追蹤系統等事項，

並應於本市食材登錄平台及營業處所公開揭露消費資訊。 

二、前項「連鎖鍋貼餃子店(2 處以上)」業者，應於本市食材登錄平台公開揭露消費

資訊，相關資訊臚列如下：應登錄全品項所用之食材及包材(含來源供應商名

稱、地址、連絡電話、產地)等相關紀錄，其中應揭露至少 3項至多 10項產品。 

三、必要揭露項目：使用進口豬肉者，應揭露「豬肉及其豬肉原料原產地」、「是否

含有萊克多巴胺」及「上傳相關檢驗報告」；使用國產豬肉者，除揭露「豬肉及

其豬肉原料原產地」外，應上傳「相關來源證明文件」。 

四、優先揭露項目：含生菜之產品、飲品、即食未加熱食品及揭露產品資訊(與實品

相符照片)。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公開其他營業資訊：針對公告事項一之實施業

別若使用進口豬肉者，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公開揭露豬肉來源營業資訊，包含

「豬肉及其豬肉原料原產地」及「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或「相關檢驗報告」

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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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依前揭事項規定辦理者，將依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17 條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至改正為止。 

六、旨揭公告刊登於本府公報及本局網頁(https://www.health.ntpc.gov.tw)公告

訊息。 

局長 陳 潤 秋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31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食字第 11425446741號 

主旨：公告本轄「連鎖鍋貼餃子店」，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公開其負責人、管理衛生

人員、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及店名，提供消費者知悉。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暨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13條。 

公告事項： 

一、為落實食品業者自主管理，提升供餐安全，本局依據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公告本轄「連鎖鍋貼餃子店」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公

開其負責人、管理衛生人員、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及店名，提供消費者知悉。依

本條例所為之資訊揭露標示，其「管理衛生人員姓名」字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

於 15毫米；「負責人姓名」字體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 10 毫米。 

三、未依前揭事項規定辦理者，將依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17 條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至改正為止。 

四、旨揭公告刊登於本府公報及本局網頁(https://www.health.ntpc.gov.tw)公告

訊息。 

局長 陳 潤 秋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8日 
發文字號：新北環水字第 1142529753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樹林區東山段 539 地號土壤污染整治計畫（第九次變更）及審查結

論摘要。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旨揭計畫內容及其審查結論摘要，詳如附件。 

局長 程 大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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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環水字第 1142529753 號公告之附件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9日 

發文字號：新北環維字第 1142634487號 

主旨：修正「公告本市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及排出清除方式」，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 

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 5條第 6項、第 12條第 2項及第 14條第 1項。 

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4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如下：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 18條第 1項所稱之應回收廢棄物。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 5條第 6項所稱之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 

(三)非屬前二款之回收項目： 

1、廢乾淨塑膠袋：指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ET)、聚乙烯(PE)、聚氯乙烯

(PVC)、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單一塑膠材質之購物用提袋及包裝袋

（不含複合性材質），且其袋內外不得含有固體雜質及油脂。 

2、廢食用油：指食品加工、餐飲烹煮後產生之各類動、植物性油脂。 

3、廢銅：指各類以銅為主體之製品。 

4、包裝用發泡塑膠(保麗龍)：指採用發泡聚苯乙烯(EPS)、發泡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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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E)、發泡聚苯丙烯(EPP)、發泡乙烯聚合物(EPO)等發泡塑膠製成之乾淨

包裝用保麗龍，且不得含有鐵條、鐵絲、鐵釘、混凝土、泥土、油垢、青

苔、膠帶等雜質。 

5、廚餘：指被拋棄之食物及其殘渣，含果皮(殼)類、植物殘渣類、水果類、蔬

菜類、軟殼類、園藝類等蔬果，以及米食類、麵食類、豆食類、肉類、零食

類、罐頭食品類、粉狀類與其他類，且含各式過期食品及剩菜剩飯。但不含

樹枝與樹幹、動物骨頭、硬殼及未經烹煮之生肉、生內臟等生肉製品。 

二、本市家戶及家戶以外非事業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應依下列方式分

類及排出： 

(一)家戶產生者： 

1、依本市規定時間及資源回收車或清潔隊指定之車輛到達停靠收集點，或至

定時定點之貯存設備，交付回收清除，且不可摻雜非回收項目。 

2、排出廢乾淨塑膠袋、廢玻璃容器、包裝用發泡塑膠(保麗龍)、廢照明光

源、廢乾電池與廢鉛蓄電池應確實分類，分開單獨交付回收。 

3、易燃物(卡式瓦斯罐、打火機、點煙器等)應先將內容物用盡或排空後，單

獨交付回收。 

4、廚餘排出時應瀝乾水份，並不得摻雜一般、資源垃圾及雜質等。 

5、如以塑膠袋盛裝，應使用可由外觀辨明內容物之透明或半透明材質。 

(二)家戶以外非事業產生者： 

1、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2、委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回收處理或交付資源回收個體戶清除。 

3、廚餘得委託再利用機構清除處理。 

4、少量排出者，得比照家戶產生者之分類及排出方式，依本市規定時間及資

源回收車或清潔隊指定之車輛到達停靠收集點，或至定時定點之貯存設

備，交付回收清除；資源垃圾及廚餘，清潔隊車輛無法負荷或超量者，得

經各區清潔隊同意後，自行載運至清潔隊設置之回收設施，交付回收清

除。符合公告事項第 1項第 3款第 5目規定之廚餘始得交付清潔隊，如交付

椰子殼、榴槤殼、甘蔗皮或其他長纖果皮，應將果殼(皮)長、寬尺寸裁切

小於 10 公分。 

5、政府機構或公私立學校排出量超過前目規定者，應優先委託公民營清除處

理機構清除處理。交付清潔隊收運者，得經各區清潔隊同意後，另行約定

排出時間、地點或自行載運至清潔隊設置之回收設施，交付回收清除，但

應符合該清潔隊指定之分類方式。 

(三)家戶產生裝潢修繕廢棄物(如衛浴設備、馬桶、洗臉盆、壁櫥、櫥櫃、隔間牆

板等裝潢物及營建廢棄物等)回收項目清除方式與處理場所，應優先委託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家戶產生之一般垃圾(應使用貼有本市或臺北市製作防偽標籤之專用垃圾袋、環

保兩用袋及其他袋狀容器盛裝，且不得超過袋口上緣)，應自行至本局「新北樂

圾車」網站公告之時間及地點，交付循線垃圾車或清潔隊指定之車輛，或至定

時定點之貯存設備，交付清除；巨大垃圾則應與本局各區清潔隊個別預約後，

再依指定之時間及地點排出。 

四、公寓大廈(社區)產生一般垃圾及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應以下列方式清除及

處理： 

(一)優先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二)依公告事項第 3項規定方式交付本局各區清潔隊清除及第 2項規定分類及排出。 

(三)向所在轄區清潔隊申請專車收運經同意後，於清潔隊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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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惟若發現違反本公告規定經勸導達 3 次以上者，清潔隊得停止專車收

運，且自最後一次違規日起 1 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其所產出之一般垃圾及一

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應自行至本局「新北樂圾車」網站公告之時間及地點，

依公告事項第 3 項交付循線垃圾車或資源回收車，或至定時定點之貯存設

備，交付清除。 

(四)公寓大廈(社區)之建築物內若包含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如餐館業、零

售式量販業及超級市場等）者，管理委員會未向本局以書面申報一般及事業

廢棄物分流處理計畫並獲核備前，該公寓大廈(社區)產生之一般垃圾及一般

廢棄物應回收項目，應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實際排出

情形與前項申報計畫不符者，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裁處。 

五、本局各區清潔隊係以收運家戶一般垃圾及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為主，家戶以

外非事業所產生之一般垃圾及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應優先委託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交付清潔隊收運者，少量排出者得依公告事項第 3

項規定方式交付本局各區清潔隊清除及第 2 項規定分類及排出，排出量超過前

述規定者，應向所在轄區清潔隊申請專車收運經同意後，於清潔隊所指定之時

間及地點交付，並應遵守垃圾分類等規定，如查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與廢棄物

排出相關規定之情事，自本局裁處書送達之日起 1 年內，清潔隊得拒收其所產

生之一般垃圾及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 

六、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其產生之一般廢棄物，應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清除，及依廢棄物清理法所核准之方式處理。 

七、本市垃圾清運相關資訊請至「新北樂圾車」網站(https://crd-rubbish.epd.

ntpc.gov.tw/)查詢，交付資源垃圾亦可參考本局「黃金資收站」網站(http:

//recyclebank.epd.ntpc.gov.tw/gold_area/about.aspx)，另有關各類家

戶所產生資源回收物品之交付方式，請參考「回收物品易查通」網站(https:

//recycle.ntpc.gov.tw/Article/Index/category16)。 

八、廢棄物不得任意棄置於地面、道路、公有設施及其他公共區域。非行人於戶外

活動期間飲食產生之廢棄物不得投置於行人專用清潔箱或類此容器內。未依本

公告規定排出者，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以同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處分。 

九、本府 103年 12月 30日北府環資字第 1032201589號公告、本局 106年 1月 26日

新北環資字第 1060137582 號公告及本局 108 年 4 月 16 日新北環資字第

1080662600 號公告，自 112年 10月 1日起停止適用。 

局長 程 大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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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3803411 號 

主旨：公告辭修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申請地下水臨時用水重新登記 

     （臨時用水執照號：第 F1043191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辭修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重新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5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1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 251 號校園內 
使 用 方 法 設鋼管 1 座井管徑 400 公釐使用 15 匹馬力口徑 50 公釐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段 106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120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前次使用年限為民國 113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 
2.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3.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撤銷本臨時用水執照。 
4.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6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29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2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錶度數)、原臨時用
水執照、需水量計算表、水質檢驗報告(含鉛、鎘、汞、鉻、砷)、水表照片、行政區域圖(請
標示引水地點)、引水地點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申請臨時用水登記，否則臨時用水期限
屆滿即予註銷。 

5.如有水源不足情形，本局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臨時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
人自行負責協調解決。 

6.水表鉛封不得任意毀損，如水表需維修或更換，請將原水表度數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
表申報備查，並通知本局派員會同重新鉛封，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本局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臨時用水執照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
定，將依水利法處分並得撤銷本臨時使用權或限期封井。 

8.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其他用途(草木澆灌及浴廁清潔等用水)，不可為飲用水，並與自來水分
別獨立供應系統不得混用，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全。 

9.對本臨時用水重新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文之翌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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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5273241 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申請地下水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臨時用水執照號：第 F1143516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12 月 1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坪林區上徳里樹梅嶺地區(約 25 人) 
使 用 方 法 塑膠管 1 座管徑 127 公釐使用 5 匹馬力口徑 25 公釐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坪林區坑子口段樹梅嶺小段 48-6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5 5.5 5.5 5.5 5.5 5.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0.000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5 5.5 5.5 5.5 5.5 5.5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150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2.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廢止本臨時用水執照。 
3.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17 年 11 月 16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3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表度數)、水表照
片、原臨時用水執照、用水範圍分區使用證明書、用水範圍資料表、需水量計算表、水質檢
驗報告(含鉛、鎘、汞、鉻、砷)、引水地點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申請臨時用水登記，否
則臨時用水期限屆滿即予廢止。 

4.如有水源不足情形，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協調解決。 

5.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家用及公共給水，請隨時監控水質狀況、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
全。。 

6.水表鉛封不得任意毀損，如水表需維修或更換，請將原水表度數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
表申報備查，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臨時用水執照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定，將
依水利法處分並得廢止本臨時使用權或限期封井。 

8.辦理智慧化地下水管理需裝設電子監測儀器，申請人須配合辦理。 
9.對本臨時用水重新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文之翌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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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5273242 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申請地下水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臨時用水執照號：第 F1143517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12 月 1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坪林區漁光里 4 鄰(約 36 人) 
使 用 方 法 塑膠管 1 座管徑 127 公釐使用 5 匹馬力口徑 25 公釐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坪林區漁光段 228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150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2.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廢止本臨時用水執照。 
3.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17 年 11 月 16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3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表度數)、水表照
片、原臨時用水執照、用水範圍分區使用證明書、用水範圍資料表、需水量計算表、水質檢
驗報告(含鉛、鎘、汞、鉻、砷)、引水地點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申請臨時用水登記，否
則臨時用水期限屆滿即予廢止。 

4.如有水源不足情形，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協調解決。 

5.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家用及公共給水，請隨時監控水質狀況、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
全。。 

6.水表鉛封不得任意毀損，如水表需維修或更換，請將原水表度數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
表申報備查，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臨時用水執照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定，將
依水利法處分並得廢止本臨時使用權或限期封井。 

8.辦理智慧化地下水管理需裝設電子監測儀器，申請人須配合辦理。 
9.對本臨時用水重新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文之翌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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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5273243 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申請地下水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臨時用水執照號：第 F1143518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12 月 1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坪林區漁光里 8 鄰(約 36 人) 
使 用 方 法 塑膠管 1 座管徑 127 公釐使用 5 匹馬力口徑 25 公釐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坪林區楣子寮段楣子寮小段 13-15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120.3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2.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廢止本臨時用水執照。 
3.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17 年 11 月 16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3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表度數)、水表照
片、原臨時用水執照、用水範圍分區使用證明書、用水範圍資料表、需水量計算表、水質檢
驗報告(含鉛、鎘、汞、鉻、砷)、引水地點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申請臨時用水登記，否
則臨時用水期限屆滿即予廢止。 

4.如有水源不足情形，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協調解決。 

5.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家用及公共給水，請隨時監控水質狀況、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
全。 

6.水表鉛封不得任意毀損，如水表需維修或更換，請將原水表度數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
表申報備查，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臨時用水執照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定，將
依水利法處分並得廢止本臨時使用權或限期封井。 

8.辦理智慧化地下水管理需裝設電子監測儀器，申請人須配合辦理。 
9.對本臨時用水重新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文之翌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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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5273244 號 

主旨：公告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申請地下水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臨時用水執照號：第 F1143519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取得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12 月 1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坪林區粗窟里黃舉皮寮及嶺腳坑地區(約 36 人) 
使 用 方 法 塑膠管 1 座管徑 127 公釐使用 5 匹馬力口徑 25 公釐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段嶺腳坑小段 5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0.0008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150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2.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廢止本臨時用水執照。 
3.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17 年 11 月 16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3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表度數)、水表照
片、原臨時用水執照、用水範圍分區使用證明書、用水範圍資料表、需水量計算表、水質檢
驗報告(含鉛、鎘、汞、鉻、砷)、引水地點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申請臨時用水登記，否
則臨時用水期限屆滿即予廢止。 

4.如有水源不足情形，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協調解決。 

5.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家用及公共給水，請隨時監控水質狀況、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
全。 

6.水表鉛封不得任意毀損，如水表需維修或更換，請將原水表度數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
表申報備查，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臨時用水執照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定，將
依水利法處分並得廢止本臨時使用權或限期封井。 

8.辦理智慧化地下水管理需裝設電子監測儀器，申請人須配合辦理。 
9.對本臨時用水重新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文之翌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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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新北水政字第 11423934231 號 

主旨：核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面水水權展限登記 

     （水權狀號：第 F1061110 號）。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 自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瑪鋉溪支流：二坪湧泉 
用 水 範 圍 新北市汐止區及基隆市安樂區、信義區 
使 用 方 法 設集水井 1 座、口徑 400 公厘、以自然流方式取水引用 
引 水 地 點 新北市萬里區中萬里加投段湳子小段 71-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每 日 引 用 水 量 
（每秒立方公尺）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井 深 度 
（水頭高度） 

公尺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 

1.前次使用年限為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2.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內容，如有不實時，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3.如未繳納規費、罰鍰或異議成立時，將廢止水權狀。 
4.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用水，應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起 60 日內(即民國 11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9 年 11 月 29 日)，檢具申請書、最近 5 年逐月用水紀錄表(詳載每月水表度數)、水表照
片、原水權狀、農業用水範圍地籍編號表、水質檢驗報告、需水量計算表、引水地點土地登
記簿及地籍圖謄本辦理展限登記，否則水權狀期限屆滿即予廢止。 

5. 如有水源不足情形，將視情況限制或停用本使用權；如有土地使用糾紛，由申請人 自行
負責協調解決。 

6.量水設備不得任意毀損，如需維修或更換，請將量水設備照片及截至當時用水紀錄表申報
備查，並通知本局，否則如經查獲將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處理。 

7.本水井用水標的係屬家用及公共給水，隨時監控水質狀況、以確保飲用水質之衛生安全。 
8.本地面水水權與地面水第 20000383、20000526、20000323、20000365、20002237、20

000332、10000523、F1061132 及 F1031008 號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水資源聯合運用，水
權人於地面水源充沛時，在不影響下游水權人權益下，得於聯合運用引用水量之總量內引
取，水資源聯合運用總引用水量如下：1 月至 6 月及 10 月至 12 月皆為 2.82724CMS(244,2
74CMD)、7 月至 9 月皆為 2.90055CMS(250,608CMD)、10 月為 2.84124CMS(245,483C
MD)。 

9.將不定期派員查核，如發現違反水權狀核准內容、附註事項或水利法相關規定，將依水利
法處分並得廢止本水權。 

10.對本水權展限登記案如有不服者，應於收受本水權狀之翌日起 30 日內依訴願法第 58 條規
定繕具訴願書逕向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訴願。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局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附具理由及證據，逕向

本局或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局長 宋 德 仁  



 

44 新北市政府公報 114 年冬字第 14 期 

GPN：2003800006 

全年 1100 元 

ISSN 0211-9153 

 刊     名：新北市政府公報 

 發  行  人：侯友宜 

 出 版 機 關：新北市政府 

 編     輯：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電     話：（02）29603456 分機 2250 

 公報查詢網址：https：//www.ntpc.gov.tw（新北市政府/市政資訊/市府公報） 

 出 版 年 月：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刊 期 頻 率：每星期三（遇假日順延 1 天，稿件多時得酌予增刊） 

GPN：2003800006 

ISSN：0211-9153 

 

 

 

 

 

 

 

 

 

 

 

 

 

 

 

 

 

掃描 QR Code 

可連結至公報查詢網址 

https：//www.ntpc.gov.tw 

http://www.ntpc.gov.tw/

